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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書函
地址：臺北巿濟南路一段2-2號10樓
傳真：02-23979746
承辦人：李炎潤
電話：02-23979298#566
E-Mail：yenjun@dgpa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人事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3月25日
發文字號：總處培字第113302219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為簡化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陞遷甄審資績評分之人事作

業，新改版之本總處「WebHR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」

（以下簡稱WebHR）任免遷調子系統，預定於本（113）年

4月1日起正式上線提供服務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公務人員陞遷法（以下簡稱陞遷法）於112年5月17日修

正公布，行政院並配合修正「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

機關學校公務人員陞任評分標準表」（以下簡稱行政院陞

任評分標準表），定自本年4月1日生效。該表除依功績用

人精神，增列得酌予加分之評比項目外，並將陞任評比類

別由共同選項、個別選項、綜合考評項、面試或業務測

驗，修正為基本選項、工作績效、職務適任性、面試或業

務測驗、首長綜合考評，相關項目配分並作相當程度之調

整。

二、為應本次行政院陞任評分標準表之修正，本總處WebHR任免

遷調子系統之陞遷選員及資績計分功能，已配合依前開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1O1130001891

■■■■■■人力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113/03/25 13:17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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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院陞任評分標準表規定改版，俾利各機關運用WebHR辦理

公務人員陞遷甄審之資績評分作業；系統操作手冊並將於

本年4月1日前上傳至WebHR「業務指引－線上操作手冊」項

下，歡迎各機關下載運用。

三、另如有系統操作疑義或相關問題，請撥打人事資訊系統客

服專線：（02）2397-9108，或多加利用「PICS人事資訊系

統客服網（https：//pics.dgpa.gov.tw/PICS）」之線上

掛號功能反映問題，以提升案件處理效率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人事機構、行政院直屬三級機關人事機構、各直轄市政府人
事機構、各縣市政府人事機構、各直轄市議會人事機構、各縣市議會人事機構

副本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資訊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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